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管理作業，於九十六年八月三○日會綜字第零九六零零二四二八九號函頒「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以下簡稱作業規範），該作業規範自九十八年修正後已近十年未經檢討，為配合現行公務員相關赴陸管理措施，爰擬具作業規範部分條文修正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赴大陸地區機場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者，應比照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程序辦理。（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增訂本會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案件，應審酌有無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區別以公務事由及非公務事由赴大陸地區之申請程序。（修正規定第五點）
四、增列本會聘用人員準用本作業規範。（修正規定第九點）
五、修正本會所屬機關應參照本作業規範建立內部管理機制，並確實審核及填報統計數據等事宜。（修正規定第十點）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會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之日七日前據實填具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如附表一），並檢附與從事活動相關之旅行業旅遊行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說明書、交流活動計畫書或邀請函等文件，依第五點規定辦理，不得有虛偽不實或隱匿情事。
赴大陸地區機場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者，應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本會對申請人填具之申請表或相關文件認有不明確或疑義時，得請其提供相關資料或為必要說明。
	二、本會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之日七日前據實填具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如附表一），並檢附與從事活動相關之旅行業旅遊行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說明書、交流活動計畫書或邀請函等文件，不得有虛偽不實或隱匿情事。
本會對申請人填具之申請表或相關文件認有不明確或疑義時，得請其提供相關資料或為必要說明。
	1、 於第一項明定申請程序應依本作業規範第五點規定辦理。
2、 依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6年1月26日函釋：「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無論屬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自即日起均須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報准。」，爰於第二項增訂赴陸轉機者應比照公務員赴陸申請程序，申請許可或報准。
3、 配合第五點修正規定，酌修附表一。

	三、本會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件，應審酌下列情事，並依具體情形為適當預防及處理：

(一)申請有無填寫不完整、應補充說明或未核實填寫隱匿情事。

(二)依疾病管制局公布之疫情資訊，大陸地區有無重大疫病傳出或擬停留之地點為重大疫區。

(三)依兩岸當時交流情狀，有無經上級或主管機關指示暫緩赴大陸地區交流。

(四)有無相關事證證明赴大陸地區有從事違法或失職行為之虞。

(五)公務員有無違法情事，現經機關或檢調單位調查中。

(六)現正辦理之業務，有無涉及政府重大採購工程，有無利害相關人員同行或赴大陸地區時機不適當者。

(七)公務員赴大陸地區停留期間與其申請赴大陸地區事由是否相當合理。

(八)赴大陸地區有無從事違反對等尊嚴或矮化我方地位行為之虞。

(九)是否應大陸黨、政、軍機關（構）及其從屬之組織邀約赴大陸地區。
(十)有無進入大陸地區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三、本會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件，應審酌下列情事，並依具體情形為適當預防及處理：

(一)申請有無填寫不完整、應補充說明或未核實填寫隱匿情事。

(二)依疾病管制局公布之疫情資訊，大陸地區有無重大疫病傳出或擬停留之地點為重大疫區。

(三)依兩岸當時交流情狀，有無經上級或主管機關指示暫緩赴大陸地區交流。

(四)有無相關事證證明赴大陸地區有從事違法或失職行為之虞。

(五)公務員有無違法情事，現經機關或檢調單位調查中。

(六)現正辦理之業務，有無涉及政府重大採購工程，有無利害相關人員同行或赴大陸地區時機不適當者。

(七)公務員赴大陸地區停留期間與其申請赴大陸地區事由是否相當合理。

(八)赴大陸地區有無從事違反對等尊嚴或矮化我方地位行為之虞。

(九)是否應大陸黨、政、軍機關（構）及其從屬之組織邀約赴大陸地區。
	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爰新增本點第十款規定。

	五、本會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件，應於統合綜計處、人事室、政風室及相關單位意見綜合考量後，由副主任委員或主任秘書核定。
前項案件非屬公務事由者，免會綜計處。
	五、本會辦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案件，應於統合業務、人事、政風及相關單位意見綜合考量後，由副主任委員或主任秘書核定。
	考量赴陸旅遊觀光、探親等私人行程，尚非含括綜計處辦理兩岸原子能業務交流之權責範圍，又為簡化行政流程，避免因層層簽會程序影響當事人既定出境行程，爰修正非因公申請赴陸者免會綜計處；惟因公申請赴陸者，仍須就業務、人員出勤管理及公務機密保護等面向，分別會綜計處、人事室及政風室後，陳副主委或主秘核定，爰為本點修正規定。

	九、本會技工、工友、駕駛、聘用人員及國防訓儲人員準用本作業規範。
	九、本作業規範於本會技工、工友、駕駛、國防訓儲人員適用之。
	現行本會公務員赴陸管理亦已將本會聘用人員納入，爰本點增列本會聘用人員準用本作業規範。

	十、本會所屬機關應參照本作業規範訂定相關管理機制，依權責詳實審核辦理，並按月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站填報相關統計數據。
	十、本會所屬機關應訂定相關管理機制，依權責詳實審核辦理，並按月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站填報相關統計數據。
	酌修本點文字，授權本會所屬機關參照本作業規範建立內部管理機制並確實審核及填報統計數據等事宜。


第二點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附表一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
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單 位

官職等

職  稱

姓 名

本次申請

赴大陸地區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共       日

前次

赴大陸地區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共       日

本年曾赴大陸地區次     數

赴大陸地

區之地點

最近三年內

□否□曾為左列人員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列人員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列人員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人員
□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所公告職務之人員

事    由

檢附文件

在大陸聯絡電話

備   考

非

公

務
□參團旅遊觀光

行程表

□家庭旅遊觀光

行程表

□探訪親友
大陸親友名單
□其他（     ）

相關文件

公
務
所屬中央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授權機關同意或核定

（檢附如邀請函、活動行程表）

交流活動與業務關聯性

邀請單位

同案其他出國人員

人數

人

姓名

申請人

單位
主管

人事室

（或秘書處）

批

示

綜計處
(以非公務事由赴陸者免會)
政風室

註：1.申請人為本會第9職等（含）以上同仁，須由副主任委員核定。

    2.申請人為職員、聘用人員與國防訓儲人員時，「人事室或秘書處」欄由人事室負責審
核；為技工、工友與駕駛時，則由秘書處負責審核。
    3.以非公務事由申請赴大陸地區者，免會綜計處。

 4.應詳閱背面注意事項並於簽名欄簽章。
	附表一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
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單 位

官職等

職  稱

姓 名

本次申請

赴大陸地區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共       日

前次

赴大陸地區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共       日

本年曾赴大陸地區次     數

赴大陸地

區之地點

最近三年內

□否□曾為左列人員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列人員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列人員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人員
□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所公告職務之人員

事    由

檢附文件

在大陸聯絡電話

備   考

非

公

務
□參團旅遊觀光

行程表

□家庭旅遊觀光

行程表

□探訪親友
大陸親友名單
□其他（     ）

相關文件

公
務
所屬中央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授權機關同意或核定

（檢附如邀請函、活動行程表）

交流活動與業務關聯性

邀請單位

同案其他出國人員

人數

人

姓名

申請人

單位
主管

人事室

（或秘書處）

批

示

綜計處

政風室

註：1.申請人為本會第9職等（含）以上同仁，須由副主任委員核定。

    2.申請人為職員、聘用人員與國防訓儲人員時，「人事室或秘書處」欄由人事室負責審
核；為技工、工友與駕駛時，則由處負責審核。

 3.應詳閱背面注意事項並於簽名欄簽章。


第七點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附表二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映表
年   月   日填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 務
單 位
職 等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赴大陸地區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共       日

本年度曾赴大陸地區次數
赴大陸地 區

地 點

活 動
類 型
 □ 交流活動   □旅遊    □探親     □探病     □奔喪    □其他
反  映  事  項
1. 是否遭刺探國家、公務機密事項。□是 □否
2. 是否莫名遭盤查身分、詢問職務上工作事項。□是 □否

3. 是否擅自與大陸簽訂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是 □否  

4. 是否曾參加行程以外，大陸黨、政、軍方主辦、協辦之下列活動：

□邀請 □約談 □參觀訪問 □公開演講或座談會 □其他活動 □無

5. 是否遭遇大陸地區黨、政、軍人士企圖不當招待或贈送物品。□是 □否

6. 是否在大陸地區有被竊或遭搶劫情事。□是 □否

7. 是否因本活動或於赴陸期間在大陸地區涉及訴訟案件。□是 □否。
需否協助：                                                                           

8. 是否在大陸地區遭傳染疫病。□是 □否

9. 是否需政府協助。□是 □否

協助事項：                                                                           
10.其他補充：                                                                            
填寫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或
秘書處
批示
綜計處
(以非公務事由赴陸者免會)

政風室

	附表二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映表
年   月   日填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 務
單 位
職 等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赴大陸地區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共       日

本年度曾赴大陸地區次數
赴大陸地 區

地 點

活 動
類 型
 □ 交流活動   □旅遊    □探親     □探病      □奔喪     □其他
反  映  事  項
1. 是否遭刺探國家、公務機密事項。□是 □否
2. 是否莫名遭盤查身分、詢問職務上工作事項。□是 □否

3. 是否擅自與大陸簽訂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是 □否  

4. 是否曾參加行程以外，大陸黨、政、軍方主辦、協辦之下列活動：

□邀請 □約談 □參觀訪問 □公開演講或座談會 □其他活動 □無

5. 是否遭遇大陸地區黨、政、軍人士企圖不當招待或贈送物品。□是 □否

6. 是否在大陸地區有被竊或遭搶劫情事。□是 □否

7. 是否因本活動或於赴陸期間在大陸地區涉及訴訟案件。□是 □否。
需否協助：                                                                           

8. 是否在大陸地區遭傳染疫病。□是 □否

9. 是否需政府協助。□是 □否

協助事項：                                                                           
10.其他補充：                                                                            
填寫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或
秘書處
批示
綜計處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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